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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，表明身份





当场查明违法事实，收集和保存必要的证据





告知当事人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、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





填写《当场处罚决定书》，当场交付当事人





执法人员应当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之日起、渔业执法人员应当自抵岸之日起二日内将《当场处罚决定书》报所属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备案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


备案归档





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收到违法线索，符合立案条件的，制作立案审批表报批





立案审批





调查取证





其他证据





先行登记保存，制作先行证据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，７日内作出处理决定并告知当事人





需要实施查封扣押的，依据《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执行





专业性问题送交法定机构检测、鉴定





现场检查，制作现场检查笔录





询问当事人或证人，制作询问笔录





抽样取证的，制作抽样取证凭证





案件调查结束，制作案件处理意见书报批





符合撤销立案条件的，承办人提出撤销立案申请





处理意见审批





撤销立案审批





符合听证条件的，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权利。不符合听证条件的，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










撤销立案





听取陈述、申辩





应当法制审核案件





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





法制审核





情节复杂


重大违法行为


中单





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


送达当事人





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





执行处罚决定





行政机关负责人审批








符合听证条件、要求听证的案件，依法组织听证





制作结案报告





案卷装订归档








